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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律作答於答案卷上(題上作答不予計分)；並務必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一、今年一月十三日，臺灣人民選出直選後的第八任總統、副總統。由於選前三位候

選人各有相當民意支持度，根據報導有論者 X 表示，「明年選後，可能出現少數總

統（無絕對多數選民支持）所屬政黨在國會席次不過半，且又執意組成少數政府

的『雙少數』，影響政府合法性，若不修憲下要防止此情況，可在當總統建立新內

閣時，要向國會提出信任投票，獲得國會同意。」 

對此，論者 Y 也表示，「不管是一黨獨大或聯合政府，都不應淡化憲法在總統、行

政院長和國會的制衡關係，行政院長先經立法院同意，可作為聯合政府的方法之

一。」 

論者 Z 則認為，「『雙少數』就是假民主，會產生權責不符等危機，而這危機現在

更可能發生，台灣應要朝適當的聯合政府等相關機制的改革討論前進。」選後，

論者 Z 更表示「為建立『最高行政機關』行政院在立法院的多數基礎，應和其他

實施半總統制國家一樣，請意識形態和政策取向接近的政黨協商組閣。」 

請回答以下問題並申論理由： 

1. 依據現制，未獲得過半選票支持之總統當選人，是否屬於法上之「少數」？（15

分） 

2. 如果總統當選人未獲得過半數選票支持，其所屬政黨也未在國會獲得過半席

次，在不修憲更動憲政規範的前提下，總統行使閣揆任命權有無其他須遵循的

法上之規範或義務，例如將總統的閣揆任命權改為閣揆提名權，交由立法院行

使閣揆同意權，或尋求其他政黨支持籌組聯合內閣？（15 分） 

 

參考法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2 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

舉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國

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行政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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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第 3 條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

暫行代理。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一、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

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二、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

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

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

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三、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

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

成，行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不信任案如未獲通

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憲法》（因適用《憲法增修條文》而停止適用之規定） 

第 37 條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第 55 條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立法院休會期間，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由行政院副院長代理其職務，但總統須於四十日內咨請

立法院召集會議，提出行政院院長人選，徵求同意。行政院院長職務，在總統所提行政院院長人選未

經立法院同意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 

第 57 條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

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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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

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三、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

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

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二、某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下稱毒品條例）案件，經 C地方法院依 C1 檢察署

檢察官之聲請，核發搜索票後，檢察官指揮員警於中華民國 108 年 3 月 11 日持搜

索票，於某甲租屋處執行搜索，扣得現金新臺幣 3000 萬元。案經檢察官起訴後，

迭經 C 地方法院 108 年度重訴字第 Y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 CS 分院 110 年度

上訴字第 W 號刑事判決論處某甲製造第二級毒品之罪刑，並認為上開 3000 萬元中

之 2500 萬元屬某甲取自其他違法行為所得，應負擴大利得沒收之責，爰適用 109

年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並自同年 7月 15 日施行之毒品條例第 19 條第 3項規定及

刑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復經最高法院 111 年度台上字第 U號刑事

判決以上訴違背法律上之程式為由而駁回確定。某甲認為毒品條例第 19 條第 3 項

規定及刑法第 2條第 2 項規定違憲，致其基本權遭受侵害。請問某甲欲提起憲法

訴訟，程序上應為如何之主張？並說明其如此主張之理由？（30 分） 

 

參考法條： 

毒品條例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犯第 4 條至第 9 條、第 12 條、第 13 條或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

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 2 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

者，沒收之。」 

刑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三、我國於民國 111 年 1 月 4 日正式施行「憲法訴訟法」，對於我國司法大法官釋憲制

度有很大的變革，請從權限、組織、程序三個面向，說明其與該法施行之前釋憲

制度的差異之處。（40 分） 

 


